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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概况
按照《达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达州市2025年植保植检及农药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达市农函〔2025〕34号）要求，为继续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整建制回收相关工作,完成上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2025年全市主要粮经作物主产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80%以上的目标任务”，力争在2024年的基础上回收率提升1个百分点。现拟购买组建农药包装废弃物“押金制”回收体系服务形式，选取一家第三方服务机构承接本项目具体实施。
二、采购内容
开江县2025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197,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197,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项目服务期限内，通过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包括：农药瓶、农药袋）的体系建设、回收与处置工作，增强农药销售、使用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坚决杜绝农药包装随意乱扔乱弃现象，有效提高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逐步实现我县各类农药包装废弃物全面回收、安全处置。实现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14吨以上，回收率达到80%，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的目标。
三、技术要求
采购包：开江县2024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服务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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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务内容
（一）信息化系统维护：提供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的日常运维和支撑服务。
（二）回收奖补服务：服务企业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进行回收奖补，补助标准为：农药瓶、袋1元/公斤，由服务企业回收时做好记录与回收点当场结算（保留收据等资料交付采购人）。
（三）周期清运服务：接到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电话通知任务后，3个工作日内安排专用车辆对其进行统一收集，并运送到采购人指定暂存点暂存。
（四）无害化处置服务：接到采购人书面或者电话通知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任务后，3个工作日内安排对暂存点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转移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服务要求
（一）无害化处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如遇国家政策变化致使与本项目服务要求不符的或采购方需求调整，按照新政策/约定执行。
（二）运输要求：农药包装废弃物的运输活动应当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丢弃、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运输工具应当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三）转移要求：将农药包装废弃物转移出集中贮存场所，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农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农药包装废弃物的，还应当依法办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审批相关手续。
（四）处置要求：农药包装废弃物应当由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由运营单位定期对农药包装废弃物暂存点中的废弃包装物进行统一收集、清点数量、称重、核实台账、填写交接单，集中运送至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有相关资质的企业或单位进行统一无害化处置，避免发生二次污染事故。
（五）处置回执：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后，须由具有资质的处理单位开具相关的证明票据，供采购人核验。
（六）全程监控：全程信息化可监控，与农药门店、运输车辆、归集暂存点、无害化处理等相关系统无缝链接，实现对农药包装回收、运输交付、收集暂存点接收及处置情况进行实时的全过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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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或乙方累计的服务金额达到成交金额之时止；
（二）服务范围：达州市开江县。
（三）付款方式：以合同约定为准。
（四）履约验收：采购人组织验收严格按照磋商文件、供应商响应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8号）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等法律法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供应商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采购人按合同约定支付资金；验收不合格的，将不予支付采购资金。

